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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魔巴的社会功能变迁研究 
— — 以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勐卡镇大马散村为例 

袁 娥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魔巴是佤族社会中从事原始宗教祭祀的巫师，是人神的中介。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勐卡镇大马散村的实例表 

明，佤族社会在近 30年来，已经由以机械团结为纽带的社会向以有机团结为纽带的社会转变，而魔巴的社会功能也逐渐 

由集多种功能为一体变为单一的宗教功能。由于魔巴在佤族社会发展中还在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段较长的时间 

里，还将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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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是人类社会早期产生的世界性历史现象，被认为是 

天地、人神的沟通者。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在人类社会早 

期，如果没有巫师和巫术存在 ，便不可能获得发展，重大 

的民族祭祀，村庄事务的裁决，消除疾病祈望康宁，以及 

对自然、外界的抗争，对集体和个人行为之确定等，如果 

没有巫师的参与和提供决策，都不可能有秩序、有组织、有 

意识地进行，也不可能求得有效的解决。”【t )魔巴是佤族 

社会中从事原始宗教祭祀的巫师，本文基于2008年 1月 

和 8月两次对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勐卡镇大马散村的实 

证调查，探讨魔巴的社会功能的变迁情况。 

大马散村隶属于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勐卡 

镇马散村民委员会，位于西盟县的西北方，海拔约 1600 

米，属亚热带气候。春秋两季多风，雨水多集中在每年农历 

的5～l1月，有时长达月余。大马散村东接窝努寨，西南连 

岳宋乡，西与缅甸的孔错村接壤，往东北可达娜妥坝(村民 

称为“100公里”)。大马散交通极其不便。从勐卡镇出发， 

通往大马散的弹石路只修到马散村民委员会所在地小马 

散村，从小马散到大马散约7公里的土路在雨季经常被洪 

水冲垮或被泥石流阻断。所以，迄今为止大马散村依旧没 

有专门从事客运的车辆。村民赶集、看病或走亲访友，若不 

能乘坐农用车就只能徒步行走。依山而建的大马散，由4 

个村民小组组成。村民的住房主要有干栏竹笆茅草房、干 

栏石棉瓦房和砖瓦房3种类型。村民依靠种植水稻、旱谷 

提供日常所需的主食；种植荞麦、小红米、包谷、高粱、小 

麦、芭蕉等制作水酒或饲养畜禽。村民饲养的猪、牛、鸡、 

鸭、狗，或食用，或用来“做鬼”(意为祭祀鬼神)，或用于出 

售贴补家用。截至2008年8月，大马散村共有 151户586 

人，全部为自称“阿瓦尔”的佤族。大马散现有魔巴19人， 

占全村人口总数的3％。 

一

、 魔巴的产生及其性质 

“魔巴”是拉枯语的译音，佤族称“奔柴”，意为会念咒 

语的人，是佤族宗教活动的主持者。每个村寨都有魔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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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男性。魔巴在做鬼时，要先请会占卜的人(佤语称“斯 

泊”)看鬼的方向，然后到斯泊所指的方向做鬼。当然，有 

些魔巴本身也是斯泊。斯泊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 

据佤族史料记载，佤族祖先自“司岗”出来后就有了魔 

巴，最早的魔巴是尼阿，教佤族拉了第一个木鼓。魔巴不是 

世代相袭，而是由群众共同推举，经头人和魔巴们商议推 

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会做鬼、阅历深、群众公认。魔巴的成 

长有个过程：开始先听人“做鬼”，并学习做“小鬼”的咒语 

和方法。学到了做“小鬼”的技能后，先是自己做，然后再请 

别人指教，经过一个时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经群 

众认可后便可成为小魔巴。成了小魔巴后再向大魔巴学做 

“大鬼”。这时不仅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具有丰 

富的实践经验，把所有做大小鬼的咒语和方法全都学会， 

并掌握得极其熟练，才能成为大魔巴。然而，在此过程中， 

并非所有人皆能成为魔巴，这与其兴趣及先知先觉有密切 

的联系。例如大马散村的魔巴岩那老人认为，做魔巴是需 

要先知先觉的，不然，一般的人怎么听也学不会。他说：“我 

1971~1976年在部队当兵时，就在心里能感到战友生病 

时是什么样的鬼所致，而且也知道哪些草药能治病，但不 

敢说。退伍回家结了婚，1978年大儿子出生后我才开始当 

魔巴做鬼，之前年轻都不好意思做。” 

二、以机械团结为纽带的大马散社区中的佤族魔巴功能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是杜尔克姆社会学思想中的一 

对最著名的理论范畴。以机械团结为纽带的社会中，由于 

分工不发达，人们的活动、经历和生活方式大体相同，成员 

之间的同质性程度很高。这种同质性不仅表现在物质活动 

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精神活动方面：所有成员信奉同样的 

宗教，具有同样的信仰，追求同样的价值目标，接受同样的 

行为规范，持有同样的道德评价标准以及在情绪上也具有 

一 致的表现。这些共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规范以及道德情 

感总和起来形成一种被称为集体意识的强大力量，构成了 

社会秩序的基础，维持着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前的大马散村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直至 

改革开放前社会分工都不明显，集体意识的力量非常强 

大，x,-j'5"-人的控制也较为严格。强烈的集体意识表现为繁 

多的礼俗仪式，它们规范着成员的一举一动，对偏离规范 

的行为毫不宽容地严加惩处，没有给个人意识和个性发展 

留下充裕的空间。因此村民的同质性较高，整个村属于典 

28 

型的机械团结型社区。其法律制度的特点是把凡是违反和 

破坏集体意识的行为都视为犯罪，这些行为不是被视为对 

特定个人的冒犯，而是被看作对整个村寨的威胁，因而罪 

犯被视为集体的敌人。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不是基于理性的 

考虑和权衡，而是出自道德义愤。惩罚的目的不是使越轨 

的人遵守社会规范，而是治愈越轨行为给集体意识和集体 

情感带来的损害。这种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惩罚以及表达 

强烈的集体激I青的各种仪式，都是通过魔巴所扮演的多个 

角色而得以体现。此外，魔巴通晓佤族的传说、历史、习俗 

和道德规范，集多种功能于—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功能 

魔巴在佤族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学者 

莱特·尼科拉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巫师甚至可以 

约束部落领袖的权力。通常，如果没有事先求得巫师的意 

见，部落领袖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部落首领不能心血来 

潮，自作主张，否则大家认为他将受到灵界 (上天)的责 

难。这一情况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田 吭 西林 

也指出：“巫师作为人类公共事务的集中代言人，使之自始 

即与权力统治结下了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巫在巫术文化时 

代往往是王。”t31(1~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巫师在人类社会早 

期的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同样，佤族巫师一  

魔巴不仅是佤族先民精神世界的权威，而且在俗世中拥有 

很大的政治权力。 

在传统的佤族社会中，窝郎、头人和魔巴是佤族村寨 

的管理者，处理着佤族社会的一切事务，但在三者之中， 

权力最大的莫过于魔巴，他实际上是佤族社会中的主要管 

理者。因为佤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在他们的观念中，日月 

星辰、雷电风雨、人类、山川、河流、动物、植物及其一切他 

们所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和外在的实体都有灵魂(或称 

鬼神)。因而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受夭神、祖先、 

鬼神操纵和控制的。为了能在充满鬼神的环境中控制鬼神 

和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便寄希望于人神中介—一魔巴。 

不仅任何宗教仪式必由魔巴主持、组织、监督、实施，并通 

过这种人神之间的交往，以神灵先祖的名义颁布禁忌、习 

惯法并进行解释和执行；而且村寨大事，都需要魔巴进行 

宗教仪式和杀鸡 卜卦，以决定行止。例如，部落之间的冲 

突与械斗，tg．g,须由魔巴看卦，卦好则行动，不好则止。结 

婚、建房、出行前均要由魔巴占卜推算良辰吉日才能进行。 

安葬死者时，也必须由魔巴占 卜找出适合的ia子和地点才 

能安葬。甚至判断偷盗，也由魔巴看卦决定。由I}I河 见，传 



统佤族社会中大小事情的裁决均取决于魔巴。以大马散村 

现有的魔巴来看，除 1人是 2004年才从缅甸孔错村搬迁 

过来未任职外，其余的魔巴过去都在一定时间内兼村社或 

村小组干部之职，最长达 11年，短则3年(见表 1)。 

表 1 大马散村魔巴政治参与情况表 

姓名 年龄 职务和任职时间 姓名 年龄 职务和任职时间 

岩金 74 一社社长 l1年 岩空 59 五组组长 3年 

岩也 67 一组组长 5年 岩魁 58 五社社长 3年 

岩砍 56 五组副组长 3年 岩顶 73 五社副社 长 6年 

岩张 70 五组组长 3年 岩国 7l 五组副组长4年 

岩得 73 五组副组长3年 岩外 67 五组组长 3年 

岩送 64 五组组长 3年 岩农 61 
．五组副组长3年 

岩田 59 八组组长 8年 布拉 54 九组组长 9年 

岩克 61 八组组长 4年 岩那 57 九组党员组长5年 

岩当 68 九组副组长5年 岩般 63 九组副组长5年 

岩党 64 缅甸迁来 

这些都说明魔巴不仅是神命的传达人、代言人，在以 

前的现实社会中也掌握了重大的政治权力。只是在 1983 

年实行了大包干后，当地粮食短缺现象逐渐消除，劳动力 

流动逐渐频繁，整个大马散4个组最多的时候共有200户 

左右村民，此后村委会干部之职才不再由魔巴担任。 

2．教育功能 

《周易》研究专家金景芳教授强调说：“我们不要简单 

地说巫都是骗子，实际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是巫⋯⋯，巫 

不仅婆裟降神，而且天文、历法、医药、占卜皆出于巫。” 

赵世林先生也曾说：“在少数民族中，宗教职业者是唯一称 

得上‘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是人类早期实施教育的‘教 

师’，具有较高社会意识的他们通过对民族文化的精神价 

值进行收集、整理、提炼，在全体民族成员中传承，这些创 

造性的活动既创造、发展了民族文化，又使它们便于为人 

们所接受、承袭。”[sk'rloe)同样，魔巴在佤族社会中也具有这 

样的角色和功能。 

佤族社会中没有文字，但魔巴都能背诵本民族各个 

氏族、家族的系谱，讲述本民族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史诗 

和大量颂扬祖先的古歌，并在各种大型节日、集会、祭祀、 

丧葬等活动中演唱。佤族人日常的生活，如建盖房屋、结 

婚、串亲戚等活动中，均要请魔巴念颂他们的大型刨世神 

话《司岗里》以及本姓人的家族史。魔巴以惊人的记忆，从 

自已这一代往上回溯，背诵出每一代祖先的名字、功绩和 

他们走过的山山水水，一直追溯到创世祖神那里。从而使 

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全都记住了祖先的路，全都能说出 

祖先的理，然后一代一代地“祖父传之，子孙继之”。 

为了满足祭祀、占卜和巫术活动的需要，魔巴还知晓 

历法、天文、地理，可以祭日辰、占星象。通过对天地不断地 

深入观察，他们发明了用于指导生产和生活的历法— —星 

月历(也叫物候历)。它以月亮、木星、igcJ~--"者运行会合周 

期360天为1年，1年为 12个月，每月分为3轮，每轮 lO 

天或9天。只是由于佤族部落之间长期隔绝，其历法有细 

微的差异，如名称各异，计算方法也不完全统一。不过，根 

据历法进行的农业生产与宗教活动都基本相似。西盟大马 

散村实行的是9天循环记Et，分别是“四龙、列、妙、握、卜 

辣、贺拉、农、龙、共”，到第十天又是重复循环。 

“在原始文化状态下，习俗或传统是神圣的，有无上 

的价值。原始部落的组织、习俗和信仰等，是由列祖列宗的 

惨淡经验积累而成的。只有严守习俗或传统，才能维系社 

会生活秩序” 。佤族的伦理道德是佤族人民千百年来生 

活经验的积淀，它融汇在本民族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宗 

教和传统习惯之中，支撑着本民族的心理意识，是本民族 

用于调适内部和外部关系的重要手段。如佤族历来保持着 

一 种尊老为荣的道德风尚，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否 

则就要受舆论的遣责。建盖新房时，全寨人要出人力物力 

等等，若不从此 “阿佤理”，今后自已会陷入孤立无援之 

难。佤族青年男女十五六岁便可以“串姑娘”，可以在火塘 

边说笑、唱歌跳舞，但严禁同姓结婚和婚前同居。佤族这些 

伦理道德观念都是由原始宗教中的信仰、禁忌所构成，并 

通过魔巴在各种宗教活动中进行传播，借助神的力量来强 

化它的神圣性和威慑性，并以一种有形和无形的、强制的 

和非强制的调控方式来规范佤族的社会生活，并代代相 

传。笔者在大马散曾访谈村民岩京，其对魔巴“教育”的感 

激之情最为深刻： 

我 1970年出生，与妻子娜黑领同岁同班。我们是 1986 

年2月 17日结婚的，自已乱定的日子。当时魔巴说那天结 

婚的日子不好，要重新选择 日子结婚。我们没有听魔巴的 

话，后来就倒霉了。小儿子岩隶1997年出生，因属于超生， 

被罚款 1000元。1990~2000年间，娜黑领一直生病，怎么 

看也不好，甚至到了不能做饭、不能喂猪、不能养鸡、更不 

能到田地里干活的地步。我父母动员我与那黑领离婚。在 

这期间，魔巴岩得在为那黑领做鬼时，告诉我不能与那黑 

领离婚 ，因为妻子良心好。如果我不听，以后就会遭报应。 

我不敢有离婚的想法了，硬着头皮坚持下来。父母见我不 

听话，让我搬出去住。因为没钱，我们搭建了一间草房。后 

来我到山东打工两个月，娜黑领在家养猪，存了点钱。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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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买了石棉瓦，盖了一间石头房 ，花去 2000元。到 

2003年，得到国家的支持又盖了扶贫房。种粮养猪，凑钱 

买了拖拉机，开起了小卖部，日子好过多了，现在父母也没 

什么意见了。想想魔巴的话还是对的，如果不听“教育”，真 

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此外，一般在“四龙”和“共”这两天不能到大鬼林(佤 

语叫“墓庭”)里去砍树，不能在山上乱扔东西，也不能大声 

喧哗、随意吐痰。魔巴就是这样凭借宗教神力扮演着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骨干和教育者的角色，借助宗教活动 

和仪式使保护山林、保护水资源、预防火灾的观念牢固地 

植入了佤族 的̂内心深处。 

3．宗教功能 

做鬼是大马散佤族民间信仰中的一种重要仪式。鬼是 

这种仪式的祭祀对象，而魔巴是祭祀者，负责跟鬼沟通。在 

大马散佤族的观念世界里，鬼是附着于各种自然物之上的 

一 种超自然力量，是导致人生病、死亡、不顺的直接原因。 

所以在人有疾病或不顺时，先请斯泊掐算一下是什么问 

题，该在哪个方向做鬼，再请魔巴代为向导致疾病或不顺 

的精灵敬奉祭品、念经，以示道歉，求得原谅，祛病消灾。一 

般祭祀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法器，但根据鬼的不同需要有不 

同的祭品和祭祀程序。 

根据笔者对大马散魔巴岩农的访谈，大马散村佤族信 

奉的鬼多达数十种，主要有琼透(大树鬼)、摁求、抓、奢、 

派立、斯尼尔、歌么样、阔面、抱木、塞聘、塞布何龙、角西 

诶、骇、塞恩折、木听(木涅尔、木格拉、木普拉)、塞阿龙(水 

鬼)、旺派等，对不同的鬼采取不同的祭祀方式。 

但当魔巴不知道病人属哪种疾病时，佤语叫 “来不 

得”。此时，魔巴就会用酒杯装上水酒，如果没有水酒，就装 

上水，用芭蕉叶盖好，再用线拴紧杯口，放置一晚上。第二 

天，魔巴打开酒杯上覆盖的芭蕉叶。如果病人犯了水鬼，得 

了“塞阿龙”，则杯子里会有沙子出现。如果犯了树鬼，得了 

“琼透”，则杯子里有小树叉。如果是“塞摁求”，则杯子里会 

有布、铁丝或头发之类的东西。如此种种，魔巴就会根据情 

况来做鬼。当笔者问及杯子里是否会无东西时，魔巴肯定 

地说不会。因为既然人生病了，则杯子里肯定会有东西。如 

今，这种推测“来不得”的方式在大马散已经消失。因为随 

着佤山医疗卫生事业的加强，佤族人对自身所患何种疾病 

以及对身体疼痛的表现方式已经能够向医生或魔巴陈述 

得比较清楚。 

尽管在大马散村做鬼仪式流行，但他们祭祀驱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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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并不是来自逝者的魂灵，而是附着在自然物上的鬼 

神，如“水鬼”、“树鬼”。人们遇鬼是因为侵犯了掌管自然物 

的鬼神的领地。对于鬼神，大马散人更多的是敬畏，而非惧 

怕。通过魔巴的各种巫术活动，佤族人相信自已掌握了控 

制鬼神和自已命运的办法，具有了逢凶化吉的能力，这使 

他们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着战胜自然的信心 

和继续生存发展的信念。这样，魔巴凭借原始巫术的力量， 

组织起—个民族从心理的角度去战胜自然的信心和勇气， 

从而造就了佤族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 

二、以有机团结为纽带的大马散社区中的佤族魔巴功能 

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团结类型， 

职业专门化首先影响到人们的活动方式，使得不同职业的 

人们在生活经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方面的 

同质性降低，削弱了建立在成员同质性基础上的集体意 

识。随着集体意识对个人控制的减弱，个性得到发展，个人 

变得越来越独立了。这时，与集体意识相对峙的个人意识 

逐渐占了上风。集体意识对个体成员的控制力量由强变 

弱。职业专门化是一种功能分化过程，其结果是每个人都 

具有一定的专长，但每个人又都不能独自谋生，因此创造 

出一种相互求助、相互依赖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帮助大马散安装了水管，架起 

了电线杆，做到通电、通水，并提供建房材料帮助村民盖起 

了砖瓦房。由政府推进的广播电视“村村通99 t 46千里边疆文 

化长廊”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的设立，使得大马散 

村民拥有了电视，而主流文化因此不断进入和影响着该社 

区，促使他们的文化发生巨大变迁。 

2O世纪80年代末期，村民开始从勐卡镇批发商品到 

缅甸草皮街售卖，随后一些有经济头脑的村民开起了小卖 

部，直至笔者调查时，整个大马散共有 11个小卖部；90年 

代，大量的村民到缅甸打工，建盖起了房屋；2000年以后， 

出现了大量的大马散村民到全国各地打工的局面，他们主 

要从事鞋袜生产、家具制作、舞蹈表演等。其结果是村民的 

生活水平提高了，通婚范围扩大了，职业类型也丰富多样。 

富裕起来的村民已经使用上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手 

机，并安装了无线座机电话。甚至部分村民住宅布局也仿 

效城市住宅，有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等功能区，组合 

柜、沙发、茶几、取暖器、衣柜、DVD、音响、饮水机等家具、 

电器也很普遍，村中公共设施如小卖部、碾米房、切芭蕉 



机、分水机等应有尽有，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极大提高。而 

且，作为佤族文化中心区的大马散村，随着人口流动的加 

剧，村民的异质性不断增强。 

现在的大马散，传统的大型宗教祭祀仪式没有了，魔 

巴在大型祭祀中背诵《司岗里》的机会也不复存在，佤族 

村寨中的魔巴已经没有了“官位”，但因其熟悉佤族千百 

年来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阿佤理”，在 

村寨中仍受到尊重。随着佤山教育事业的逐步推进，正规 

学校的建立，专职教师的设置，佤族魔巴继承下来的很多 

佤族传统文化，由于包裹在原始宗教的外套里，也逐渐凋 

萎了。其教育功能在弱化，留给他们最多的工作就是给人 

占卜治病。他们从原有的机械团结型社区中的多种功能转 

向了有机团结型社区中单一的宗教功能。 

魔巴熟悉鬼神习性，擅长看鸡骨卦，懂得如何与鬼神 

打交道才能在人与鬼神之间实现平衡，懂得什么场合念什 

么咒语才能让人摆脱鬼神之害，也提醒人们应该怎样注意 

言行举止以避免灾祸。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也因此担当 

着相当的风险，一旦做不好自己也会反受其害，所以他们 

也要有风险意识以及奉献精神。当然，在贫困没有彻底根 

除、医疗条件没有得到足够改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没 

有达到相当程度的背景下，佤族原始宗教信仰还一直在人 

们生活中发挥着传统的作用，人们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 

还需要得到魔巴的帮助。笔者2008年 8月去大马散调查 

时，村民岩特家的牛走失多天。岩特一边请村民帮助上山 

去寻找，妻子娜顿一边请魔巴叫魂，后来在一处山坳中找 

到了摔伤了腿的牛。 

另一方面，西盟佤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已有所加 

强，每个村民委员会都配备了经过一定培训的村医，能够 

治疗一般的小病，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魔巴的地位有所降 

低。但是尽管寨子里有村医，村民也知道生病要打针吃药， 

而昂贵的医药费，使更多的村民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往往首 

先想到的是找魔巴做鬼，当做鬼没有效果时，才去看“卫 

生”(即医生)。即使是村医自己遇到不可名状的疾病时，也 

会找魔巴做鬼。叶春(也叫娜春)就是2004年在莫窝乡接 

受培训、学习护理后担任大马散村惟一的一名村医，每月 

领取60元的工资。叶春尽管身兼村医、西盟县人大代表 

(已担任6年)、八组组长、计生办宣传员等多个角色，但面 

对无助的事情。也会按照佤族的习惯去寻求魔巴的帮助： 

2000年我和现在的丈夫花费4ooo元盖新房在八组 

球场边，2002年我们结婚后，一直想要个孩子。可是都不顺 

利，流产了3次。到勐卡镇医院看病也无效。后来请魔巴做 

鬼，魔巴说我们住的地方不好，要搬家才行。2005年我们搬 

到了小学校旁边，后来生了女儿，因为感到太高兴了。所以 

给孩子取名为欢欢。 

可见魔巴的宗教功能在大马散不会很快消失。现在， 

部分大马散村民即使没有病，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也有不少家庭每个月都要请魔巴做一次鬼，祈求平安、健 

康。村子里随处可见的猪、鸡、狗都是做鬼常用的牺牲，为 

此村民甚至一般不吃鸡蛋，为多孵小鸡。不仅是寨子里的 

人 ，就连外出打工人员也需要魔巴。笔者在大马散调查期 

间，在与那些从外地打工回来过春节的年轻人交谈的过程 

中，每每问及春节后出去打工的计划和出行时间，都只能 

得到—个模糊的答案。因为他们要举行看鸡卦仪式以后， 

．才知道当年是否有利于外出打工。如果不利则留在家中做 

农活；如果有利，则根据鸡卦的卦象来确定外出的时间。他 

们几乎都是去过很多大城市、干过不同工作、具有一些城 

市经历的年轻人，可是依然对鸡卦所具有的预测功能深信 

不疑。甚至他们在外生病时，也会一边打电话回家告诉家 

人请魔巴做鬼，一边到城市里的小诊所买药服用。 

综上所述，西盟大马散佤族魔巴的社会功能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迁。随着佤族社会的文明进步，魔巴的社会功 

能将随着佤族人民对科学的不断认识而逐渐消失，但是在 

人们的医疗状况没有彻底改善之前，大马散佤族魔巴的宗 

教功能在较长时间内将继续存在。因为对村民来说，魔巴 

作为传统信仰的代言人，为村民做鬼既是一种实际的治病 

手段，更是让村民获得心理安慰的主要途径。不过可以肯 

定的是，魔巴的“职守”将会变得离鬼神们越来越远，离阿 

佤人的幸福安康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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